青银高速公路

石家庄段工程建设专项预防

职务犯罪工作计划

    按青银高速公路河北段工程建设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方案的要求，青银高速公路石家庄段工程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计划如下：

    一、专项预防工作的指导思想和基本目标

    青银高速公路工程建设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要以“三  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按照“十六大”提出的反腐败要  坚持“标本兼治，综合治理”的方针和“加强教育，发展民主，健全法制，强化监督，创新体制”的要求，积极采取有效预防措施，促进党风廉政建设制度和各项工程建设管理制度的完善与落实，促进各种监督机制有效发挥作用，促进工程参建人员规范职务行为，最大限度地减少工程建设中职务犯罪的发生，为保证工程质量和建设资金安全，维护工程管理秩序和社会稳定全局服务，努力实现“建优质工程，育优秀干部”的目标，为促进经济建设做出积极贡献。

    二、  专项预防工作的重点部位与关键环节

    (一)预防单位及其重点部门：1、建设单位；2、承包商：3、监理单位；4、市、县交通部门。

    (二)市院和三县一市预防部门和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及其各参建单位要特别加强；1、工程招标、投标管理。2、征地拆迁资金管理。3、工程质量检查、验收管理。4、工程项目设计变更管理。5、工程资金会管理。6、工程材料采购供应管理。对这六个环节的管理预防职务犯罪，检察机关重点要放在监督检查上。市院和三县一市预防部门要做到：

    1、要加强相关知识的学习。高速公路专项工程建设专业性强、涉及面广、检察人员相关专业知识不足。要结合预防工作，学习工程建设的专门知识，掌握开展预防工作所必须的知识，工作中不说外行话，不办外行事，提高预防工作的水平。

    2、要注意摆正自身的位置。检察机关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必须始终摆正自己的位置，不能脱离检察职能搞预防，不能越权代替其他部门的职能，特别不能使预防工作被利用来掩盖发生和存在的问题。

    3、要加强与工程建设单位的联系。通过联系及时掌握工程规模、投资、立项和建设方的有关情况，具体了解掌握施工方资质，实力及业绩等情况，做到对所预防的建设项目心中有数，从而有效地进行指导和监督。

    各预防科要及时掌握工程进度，要求对每个工程程序是否有漏洞和问题，都要写出专项报告报市院预防处，并由市院预防处汇总报省院预防处。

三、专项预防的主要工作计划

(一)深入开展预防教育和法制宣传。检察机关要配合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参建单位采取多种形式举办对各预防单位的工作人员进行广泛地法制宣传教育，增强廉洁自律的意识，提高干部、职工遵纪守法的自觉性。具体工作安排如下：1、半年(2004年6月30日前、12月30日前)组织专项工程相关人员到石家庄监狱或北郊监狱警示教育基地进行一次警示教育活动，每季度(5

月30日前、9月30前、12月30日前)各预防单位组织一次法制教育课，首次授课邀请省院预防处李宪民处长宣讲。2、按省院和青银高速公路筹建管理处的统一安排，要在各预防单位及主要工地统一设立“廉政警示牌”，利用宣传挂图典型案例举办预防职务犯罪展览。3、专项预防工作指导组的工作人员要在6月30日以前对青银高速公路石家庄段的4个工地，4个监理单位进行专访、座谈，认真听取工程建设管理部门和参建单位的意见和建

议，加强对关键部门、关键岗位、关键环节、关键人员的管理和监督，进一步完善防范措施，强化权力制约，确保各项制度措施落到实处。4、检察机关和预防单位要充分利用内刊和广播、电视台、报刊等新闻媒体大力宣传青银高速开展预防工作的目的、意义和要求，为专项预防活动创造有利的内外舆论监督环境。

    (二)开展检察建议、预防咨询活动，强化工程管理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参建单位要切实加强内部管理，对管理中存在的薄弱环节，不断进行修订、补充和完善。  

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检察建议，预防咨询促进工程管理部门及其各参建单位加强管理与监督，保证各项制度的落实。

    1、检察机关要针对有关单位或部门管理，制度上存在的漏洞和问题，及时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职务犯罪检察建议。受建议单位对检察机关发出的检察建议要认真研究落实措施，及时进行整改，并按时给予回复。

    2、检察机关要在今年三、四季度各开展一次为工程建设单位提供预防咨询。高速公路建设管理部门按照省检察院、省交通厅预防工作方案的有关要求邀请市、县检察机关给予预防咨询。

    市、县检察机关接到高速公路建设管理部门邀请，应当派员给予咨询，并对咨询过程中发现的问题适时向预防部位提出咨询建议，对重大问题要同时报其上级管理部门。

    (三)实施“阳光行动”强化监督

    1、实行联合检查督导制度。市院与三县一市的预防部门配合公路建设纪检部门要在今年三、四季度的后一月对工程沿线监理，施工队伍的廉政建设和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进行一次检查或抽查，发现问题，及时提出建议纠正。

    2、建立重大事项公告制度。，高速公路建设管理部门要在“青银高速网站”上开辟重大事项公告网页或者用其方式，对以下事项进行公告：(1)工程招标情况；(2)重大工程设计变更情况：(3)大宗原材料采购的供应商、品种、数量、价格、质量等情况；(4)工程质量检查、验收情况；(5)工程计量支付情况。

    3、实行违法违纪档案查询制度，推动建筑市场廉政准入制度的建立。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对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参建单位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进行登记，建立查询档案。犯罪记录保留5年以上；一般违纪记录保留1年以上5年以下。其中，承包商、监理单位的记录向有关资质管理部门及其上级主管部门通报，并且向河北省内重点工程建设管理部门提供查询，推动建筑市场廉政准入制度的建立。

    4、建立预先警示警告制度。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以及各参建单位出现以下情况时，检察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将以书面形式向其发出预防警示警告通报：(1)发生职务犯罪案件：(2)发生严重违反廉政制度规定事件或者其他严重违规、违纪、违章事件；(3)出现举报突出、舆论反映强烈的问题；(4)存在其他诱发职务犯罪潜在因素。

    (四)相互配合、认真查处违规、违法犯罪案件。

    1、三县一市检察机关要在6月30日前在四个工地、四个监理单位设立举报箱，公布举报电话，要深入辖区建筑工地向施工人员和驻地群众专门进行法制宣传活动，发动群众积极参与监督。2、交通管理部门受理的案件线索，经调查发现有犯罪嫌疑的要及时移送当地检察机关，防止压案不报。检察机关查办工程建设中发生的职务犯罪案件，有关部门要积极配合，主动为检察人员介绍有关业务知识，法规和政策，依法为办案提供证据确保侦查工作须利进行，检察机关受理的案件线索，经查不构成犯罪属违规、违纪的，应及时交有关部门处理。

    (五)加强信息交流，形成预防职务犯罪的全力

    市、县检察机关要与同级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交通系统纪检监察部门半年召开一次预防情况分析会议，通报情况、交流信息。检察机关对发生在工程建设领域和职务犯罪，要及时进行个案剖析和类案分析，研究犯罪特点、规律和危害。工程建设管理部门，交通系统纪检监察部门要注意从日常管理中发现工程建设中出现的违规、违纪或可能诱发职务犯罪的倾向性问题，及时与检察机关沟通，共同制订预防措施。

    四、组织领导    

    为了加强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指导，成立“石家庄市青银高速公路建设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指导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赵元生任主任，石家庄市交通局副局长孙吉明，市院预防处处长胡宾、赵县检察院副检察长周建国、栾城县检察院反贪局长杨振西、元氏县检察院副检察长保建设、鹿泉市检察院副检察长张运江为副组长。指导组成员由市交局、市县预防处、科人员组成。统一负责专项预防工作的计划，指导重大预防活动的组织。办公室地点设在石家庄市检察院预防处。指导组原则上每季度召开一次全体会，遇有重要情况可随时召开会议，可随时召开联席会、阶段调度会，通报工作情况，总结布署预防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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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家庄市青银高速

公路建设专项预防职务犯罪工作

指导组人员名单

组  长：石家庄市检察院副检察长            赵元生

副组长：石家庄市交通局副局长              孙吉明

        石家庄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长    胡  宾

        赵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周建国

        栾城县人民检察院反贪局长          杨振西

        元氏县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保建设

        鹿泉市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          张运江

成  员：市交通局公路处处长                李建中

        石家庄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副处长苏绿江

        石家庄市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处      安  晓

                                          康同泽

        赵县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长    杜书堂

        栾城县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长  冯月梅

        元氏县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长  祁兆芳

        鹿泉市人民检察院职务犯罪预防科长  刘会先
